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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6年2月10日（总第10014期）

戈莫（Moritz Armin Grünewald）（德国）：本院受理李根

英诉戈莫（Moritz Armin Grünewald）（德国）、陈妍芝财产损害

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06 民初 9067 号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结算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康定路 1111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结算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汤钧琦，王蔚（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何宇贵诉汤钧琦，王蔚共

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沪0101民

初 20340 号民事判决书。上述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1904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PEE GUAT CHENG、QUEK CHIN、QUEK YING、

QUEK QING（新加坡国籍）：本院受理原告李群、郭天阳、郭缇

娜 与 被 告 王 建 功 、亚 洲 品 牌 集 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ASIAN

BRAND GROUP HOLDINGS LIMITED）、亚洲星云品牌管

理（北 京）有 限 公 司 及 第 三 人 PEE GUAT CHENG、QUEK

CHIN、QUEK YING、QUEK QING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沪 0105 民初 1801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商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LIU LING（中文名：刘玲）（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 JAMES

ZHI REN WANG(中文名：王志仁）与 LIU LING（中文名：刘

玲）（此人在境外）、JULIA WANG、TIFFANY WANG、MELIS-

SA WANG 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5）沪 0110 民初 1792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继承人 WANG GRACE PING（中文名：刘平）名下坐落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杨浦区国和二村 149 号 403 室房屋的份额由

原告 JAMES ZHI REN WANG(中文名：王志仁）继承，办理产

权变更登记产生的税费由原告 JAMES ZHI REN WANG(中

文名：王志仁）依法负担；二、原告 JAMES ZHI REN WANG

(中文名：王志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被告 LIU

LING（中文名：刘玲）折价款 76，15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上海市宁国路 121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曹国顺（此人在香港）：本院受理韩平与韩菁、韩红、曹曙

光、曹曙霞、曹雪芳、曹国芳、曹国贞、曹国顺（此人在香港）、韩

晓琳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5）沪 0110 民初 187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继承

人曹雪珍、韩山民名下坐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杨浦区控

江路 1531号 1308室房屋的份额由原告韩平继承，办理产权变更

登记产生的税费由原告韩平依法负担，继承后原告韩平占有该

房屋 2/3 份额，被告韩晓琳占有 1/3 份额；二、原告韩平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被告曹国顺折价款 52，000元。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上海市宁国路 121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XUE DEMING（加拿大）：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中坛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 XUE DEMING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26 年 4月 16日下午 14时在上海市铜川

路 1433 号普陀区人民法院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沈雯（比利时）：本院受理原告施瑜琳与被告沈雯、第三人蔡

剑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其诉

状要点为：1、被告归还原告及第三人已到期借款本金人民币（币

种下同）130万元；2、被告承担原告由此支付的律师费损失 13600

元；3、被告支付原告及第三人自 2024年 10月 16日起至实际清偿

日止的逾期利息（以应付未付本金 30万元为基数，按一年期 LPR

计算）；4、被告支付原告及第三人自 2025年 10月 16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的逾期利息（以应付未付本金 100 万元为基数，按一年期

LPR计算）；5、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你应当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后的 30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逾期不提交，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 2026年 5月 20日下午 13时 45分在本院

（上海市闵行区雅致路 99号）第三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王德寅（美国籍）：本院受理原告 WANG DENMING（王德

民）与王德寅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26 年 5 月 2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王挺如(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原告张鸿影、陈新与被告张

坚峰、王挺如(此人在境外）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案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该起诉状要点为：1.

判令原告依法继承登记在被继承人张锡堂、张鸿影名下上海市

杨浦区延吉西路 80 弄 4 号 304 室房屋产权份额，由原告分得

43.75%产权份额，被告张坚峰分得 43.75%产权份额，被告王挺

如分得 12.5%产权份额；2. 判令原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张锡堂、

张鸿影名下银行存款及理财产品，由原告分得 56.25%财产份

额，被告张坚峰分得 31.25%财产份额，被告王挺如分得 12.5%财

产份额。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你应当在公告送达期满之

后的 30 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本院定于 2026年 5月 14日 9时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第 33法

庭（上海市宁国路 121号）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传唤你届时

准时到庭应诉，逾期将依法判决。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李美娟（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徐世聪诉李锦鑫、李锦琦、

邱谢亚、李筱蔓、李美娟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 2026 年 5月 14日

上午 9 时在本院新楼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赵敏华（此人在境外）、赵俊强（此人在境外）、赵俊云（此人

在境外）、赵俊华、赵凤云：本院受理原告赵仕丽、赵仕芬与被告

赵克强、赵仕君、赵文祺、赵俊宇、赵俊哲、张丽华、赵克斌、何琪

玮、赵儒琪、赵儒芳、赵克明、赵敏华、赵俊华、赵俊强、赵俊云、

赵凤云及第三人上海市黄浦第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

司共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

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时 15 分在上海

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234 号第 14 法庭（603）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徐骏强（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王阿宝诉徐骏强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西漕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汪晨光（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曹芹诉汪晨光离婚纠纷一

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并定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共和新路 3009 号上海市

静安区人民法院第九法庭（总部）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姚文（WEN YAO）（加拿大）、杨耀（YAO YANG）（美国）：

本院受理原告许筠、陶锡钧、陶秋颖、陶秋靓、陶洁、姚弘、姚鼎

山与被告杨俭安、杨耀（YAO YANG）、杨美珠、张戍倚、张吉、

张铭桐，第三人宋沁、姚文（WEN YAO）排除妨害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6 年 5 月 8 日上

午 9 时 30 分 在 本 院（上 海 市 黄 浦 区 延 安 东 路 1234 号）第 7 法 庭

（501）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许逸（XU YI）（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原告张志芹诉被告许逸

（XU YI）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26 年 5 月 11 日 9 时 15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嘴第二

法庭（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161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曹杰、张惠（人在境外）：本院受理陆雪妹诉曹杰、张惠（人在境外）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6年5月

13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漕第十四法庭（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218号）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致歉声明：本人李孟顺，就此前在百度贴吧“屠同吧”发布涉及冯

佳竣先生的不当言论及相关图片，严重侵害其名誉权、肖像权等合法

权益一事，向冯佳竣先生作出最郑重、最诚恳的道歉。此前，我因一时

糊涂，在网络平台发布针对冯佳竣先生的不实言论与不当图片，既违

背公序良俗，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公民人格权保护

的相关规定，给冯佳竣先生的个人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严重干扰

其正常工作与生活。经法院公正审理、耐心释法及自身深刻反思，我

已清醒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网络绝非法外之地，每个公民的合法权

益都应受尊重与保护，随意发布侵权言论不仅会对他人造成身心伤

害，更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此，我内心满是愧疚与自责，再次向冯

佳竣先生深表歉意，恳请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截至本声明发布之

日，我已严格遵照法院生效判决，将百度贴吧“屠同吧”内所有涉及冯

佳竣先生的侵权言论、图片及相关内容全部删除，确保无任何侵权信

息留存。同时郑重承诺：今后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恪守公序良俗，强

化法律意识与道德修养，坚决杜绝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尊重每

一位公民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权利，不再发布、传播针对冯佳

竣先生或他人的不实言论与不当信息。若再有违反，我愿承担一切由

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再次向冯佳竣先生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致歉人：李孟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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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某发电公司诉北京某
环保公司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纠纷案

——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
与非重点排放单位签订的碳排放
配额交易合同效力认定

【基本案情】
2021 年，四川某发电公司为完成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配额清缴义
务，就采购 46 万吨碳排放配额事项发
布比选公告,选定北京某环保公司为交
易对象进行碳排放配额采购。合同履行
过程中，北京某环保公司明确表示不再
履行合同义务。因北京某环保公司违
约,四川某发电公司以高于北京某环保
公司投标单价另行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合
同并产生差价损失。四川某发电公司请
求判令北京某环保公司承担违约损失
289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四川某发电公司是温室气体重点排
放单位，系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北京某
环保公司虽不是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
位，未经初始分配取得碳排放配额，但
双方约定通过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进
行交割，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双方
签订的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有效。北京某
环保公司多次作出差价补足承诺，仍未
履行，导致四川某发电公司为完成碳排
放配额法定清缴义务，另行向案外第三
人购买碳排放配额，由此产生相应差价
损失，北京某环保公司应依约赔偿。判
决：北京某环保公司支付碳排放配额采
购差价款 289 万余元及利息。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纠纷典型

案例。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政策工具。2024 年 1 月，国务院
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明
确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环节和各类参与
主体法律责任，规定了重点排放单位按
时足额清缴配额的法定义务。本案中，
人民法院遵循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和绿
色原则，依法确认通过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系统完成结算交割的合同合法有效，
驳回北京某环保公司提出的其并非温室
气体重点排放单位、不具备碳排放权交
易主体资格导致合同无效的主张，明确
碳市场的交易主体不限于温室气体重点
排放单位。本案进一步明确了碳排放权
交易合同效力的判断规则，为重点排放
单位购买碳排放配额履行清缴义务提供
了规则指引和法治保障，助力碳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服务绿色低碳转型。

二、青海某化工公司诉深圳某
环保科技公司、第三人北京某交易
所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合同纠纷案

——核证自愿减排量的法律
性质和交易缴税义务主体

【基本案情】
2021年12月，青海某化工公司通过

北京某交易所平台向深圳某环保科技公
司购买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共计11万
吨用于抵销碳配额清缴履约，交易方式为
线上公开交易，总金额为400余万元。交
易完成后，青海某化工公司联系深圳某环
保科技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深圳某
环保科技公司以交易价格不含税，无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义务为由拒绝开具发
票。青海某化工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深圳某环保科技公司开具价税合计
40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青海某化工公司与深圳某环保科
技公司进行核证自愿减排量线上公开
交易，双方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
同。根据现行财税法规，核证自愿减
排量现货产品交易应按照无形资产计
税。在交易双方没有约定价款是否含
税且无交易习惯的情况下，卖方应对
价 款 是 否 含 税 负 有 告 知 和 披 露 的 义
务，如果未履行告知和披露义务，卖
方在收取价款的同时，理应履行相应
的开具发票义务。判决：深圳某环保
科技公司向青海某化工公司开具价税
合计 400 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
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纠纷典型

案例。核证自愿减排量系新类型民事权益
的客体，兼具公益性、政策性，系交易主体合
法拥有的财产性权益。本案在依法界定核
证自愿减排量法律性质基础上，参照相关行
政规章明确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应按照无
形资产计算缴税，有效回应市场关切、明晰
市场规则，保障交易双方合法权益，推动碳
市场机制优化完善。案件审理过程中，国家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等适用增
值税政策的执行口径”，明确了碳交易的相
关财税政策。2025年9月，全国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结算规则将交易系统内挂牌协
议方式的申报价明确为含税价，将卖方在收
取价款的同时，应履行相应的开票义务明确
为结算规则之一。人民法院与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协调联动，形成政策合力，共同规范
引导全国碳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三、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诉文
某某等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

——侵权行为人购买造林碳
汇替代履行林木生态修复责任

【基本案情】
2022年10月19日，文某某等5人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甲港海塘区域内完成
当日绿化养护及清理业务后，驾驶未满
载的卡车离开海塘区域。当车辆经过浦
东新区合庆镇人民塘路川杨河路路口
时，文某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用汽油
锯将 8 株水杉树切割成段后搬到卡车
上。在现场，公安机关查获已被切割的
水杉树段50余根。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文某某等共同连带
赔偿林木资源生态损害费用16820元，以
认购经核证的林业碳汇方式替代履行。

【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文

某某等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核发
林木采伐许可证，擅自砍伐国家所有的
林木，属于盗伐林木行为，且盗伐林木
达到数量较大标准，其行为已构成盗伐
林木罪。关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委托第三方林业资
源专业评估机构对案涉被伐林木生态修
复方案及相关费用进行评估、计算，并
委托相关科研机构的专业人员对以购买
碳汇方式替代履行的合理性提供专业意
见，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可以准许。判
决：文某某等共同连带承担林木生态修
复费用人民币 16820 元 （已预缴）。上
述费用由文某某等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
内以认购经核证的造林碳汇方式替代履
行。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23 年 7
月，文某某等通过申购并注销 160 吨核
证自愿减排量 （CCER） 履行支付林木
生态修复费用的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中被告人以“碳汇认购”方式

替代承担林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典
型案件。执法司法实践中，“碳汇认
购”是指在审理或者办理破坏森林

（林木、林地）、湿地、海洋等生态系
统案件中，对于因生态系统碳汇功能
受到不利影响造成的碳汇损失，由侵
权行为人自愿购买碳汇项目产生的碳
信用承担生态环境替代修复和赔偿责
任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与生态环境
部高度重视“碳汇认购”的规范适
用，先后制定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
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森
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为积极稳
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司法服务的
意见》 等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并
采取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法答网答
疑、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强规范。
本案中，侵权行为人购买造林碳汇项
目产生的碳信用，替代履行生态环境
修复责任属于同质修复，对于破坏森
林 （林木、林地） 公益诉讼和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案件依法适用“碳汇认
购”责任方式具有示范意义。

四、上海市宝山区某公司毁
坏绿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双方磋商达成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协议购买造林碳汇实现
替代履行

【基本案情】
2024 年 1 月，上海市宝山区水务

局向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宝山区生态环
境局等相关部门反映线索，称在河湖长
常态化巡查时发现吴淞口滨江区域有
大量成年树木被砍伐，可能涉及毁坏绿
化。经查，某公司委托第三方公司，在
未经绿化管理部门许可情况下，擅自在
黄浦江吴淞口滨江区域砍伐树龄15年
至 20年的成年乔木 35株，破坏绿化面
积768.6211平方米。宝山区人民检察
院会同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委托专家组
对案涉砍伐林木致生态服务功能损害

价值量进行评估，测算出案发当年固碳
释氧等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价值为1.23
万元/年，同时结合树种情况及相关森
林林木生长速率情况，以补种后恢复到
基线状态蓄积量所需周期作为损害周
期，开展价值等值分析，确定损害恢复
至基线期间的固碳释氧、净化大气环境
和林木积累营养物质等服务功能的期
间损失折合人民币3.73万元。

【磋商情况】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队根据 《上海市绿化条例》《上
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 等
规定，对该公司擅自砍伐树木的行为
进行查处。2024 年 6 月，在检察机关
支持下，宝山区生态环境局与该公司
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明确赔
偿义务人要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开展
补植复绿 （该公司已于磋商前编制所
毁林木 《修复施工方案》 并开展修
复），同时以购买林业碳汇的形式开
展替代性修复，实现生态环境及其服
务功能等量恢复。

【典型意义】
本案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

采用“碳汇认购”方式替代履行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典型案件。2023年
10月，生态环境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
理办法（试行）》，对核证自愿减排量交
易主体各方权责进行了明确，并制定发
布了项目设计与实施指南、项目审定与
减排量核查规则、交易结算规则等配套
性制度文件，向交易主体提供全流程、
全要素的规范指引。目前，发布了包括
造林碳汇、红树林营造、淤地坝碳汇、滨
海盐沼植被修复、海草床植被修复等方
法学，推动碳汇核证科学化、规范化发
展。本案中，赔偿义务人破坏的系林木
资源，降低了区域生态固碳功能，所采
用的修复方式一方面在原毁坏地通过
补植复绿的方法实现了对区域生态功
能的恢复，另一方面通过认购核证自愿
减排量造林碳汇对补种后恢复到基线
水平的期间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开展了
替代性损害赔偿，具有实践示范意义。

2 月 9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
“人民法院护航美丽中国建设、服务全
面绿色转型”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吴兆祥、生态环
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柯、最高人民
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刘小飞出席
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
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

问：“十四五”时期人民法院在护航
美丽中国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而长
江流域作为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司法
保障作用尤为关键。今年是长江“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国家战略提出 10
周年暨长江保护法实施 5 周年，请问人
民法院近年来在服务保障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做了哪些工
作，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和方向是什么？

答：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守护
长江水清岸绿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重
要责任。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保护治理，部署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十五五”规划建
议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人
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
实施长江保护法，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
判水平，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坚持依法履职尽责，全力守护
好长江母亲河。聚焦长江流域污染防
治、“十年禁渔”、资源有序开发、生态
系统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等重点领
域，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有力服务

推进长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长江保护
法实施近五年来，长江流域 19 省区市
法院审结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57.2万
件，包括川陕哲罗鲑保护预防性公益诉
讼案、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等
一批标志性案件，以最严密法治保护长
江流域生态环境。

二是坚持规范引领，促推长江流域
全面绿色转型。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
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服务保障长江
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指导意
见 6 部，制定、修订环境资源司法解释
23 部，发布长江保护等环境资源专题
指导性案例 55 件，典型案例 53 批 478
件，不断丰富绿色裁判规则，促推绿色
低碳转型。

三是坚持改革创新，全面提升长江
流域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因地制
宜设立长江流域专业化环境资源审判机
构、组织 1003 个，专设南京、重庆等 6
个环境资源法庭，在江河源头、国家公
园、特色产业地等区域设立巡回审判站
点，全域覆盖、系统完整的流域专业化

审判组织体系基本形成。稳步推进长江
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刑事、民事、行政归
口审理机制，统筹适用法律责任，实现
生态环境的一体化保护与修复。

四是加强协同联动，积极促进长江
流域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最高人民法
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发改委、生
态环境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长
江流域执法司法工作协同意见，凝聚长
江大保护法治合力。长江流域法院建立
多层次、多领域司法协同保护机制 876
个，在三江源等地设立综合性司法保护
修复地 868 个，促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治理提质增效。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认真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
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切实守护好“一江碧
水、两岸青山”。一是进一步强化长江大
保护的责任担当。牢牢坚持党的绝对领
导，自觉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
法治思想融入环境资源审判全过程、各
环节，依法公正高效审理长江流域各类
环境资源案件，全力保护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二是不断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和修复。助推污染防治攻坚，依法
惩治工业废水偷排、固体废物非法倾倒
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落实长江“十年
禁渔”，严厉惩处在水生生物保护区内从
事生产性捕捞、通过电鱼、毒鱼、炸鱼等
方式捕捞等违法犯罪。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坚持自然恢复与
人工修复相结合，促进长江生态环境得
到更好恢复。三是助推长江流域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碳达峰碳中和
为牵引，依法审理涉产业转型升级、新兴
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案件，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推长江文化
保护，依法惩处长江流域破坏文物、名胜
古迹、人文和自然遗迹的违法犯罪，加强
对长江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遗迹的司法
保护。四是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
共治。持续深化长江流域司法协作，在
协助调查取证、裁判规则统一、修复资金
跨域移送执行等方面持续完善配套机
制，不断提升协作实效。强化执法司法
工作协同，推动长江流域执法司法协作
机制走深走实，共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问：自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
动以来，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核
心政策工具之一备受关注。请问目前
市场运行总体情况如何？

答：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经过 4
年多的发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实现了稳起步、稳运行，取得积极进
展和明显成效，成为推动行业绿色低
碳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
力举措。

一是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2025
年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推进绿色低
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 《碳市场建设意见》），进
一步明确碳市场中长期发展的时间
表、路线图、任务书。2024 年 1 月，
国务院通过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
条例》，与已经发布的 30 余项制度和
技术规范共同构成多层级、较完备的
政策制度体系。

二是覆盖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
2025 年 3 月，国务院批准新增将钢

铁、水泥、铝冶炼行业纳入管控，生
态环境部据此发布了 《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覆盖钢铁、水泥、铝冶炼行
业工作方案》，全面部署实施扩围各
项工作任务。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共纳入约 3300 家重点排放单
位，覆盖全国 65%左右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三是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截至
2025 年 12 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累计成交量 8.65 亿吨，成交额
576.63亿元人民币。其中，2025 年全
年配额成交量 2.35亿吨，同比增长约
24%，成交额 146.30 亿元，交易规模
持续扩大。交易价格保持在合理区
间，年底收盘价为 74.63元/吨，全年
交易均价为 62.36 元/吨。组织完成 8
场单向竞价，满足市场多样化交易需
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清缴完成
情况保持在高水平，2025 年配额清
缴完成率达 99.99%。

四是数据质量管理持续加强。经
过几年持续努力，全国碳市场探索建
立了一套行之有效且可复制的数据质
量管理长效机制。建立“国家—省—
市”三级联审工作机制，对碳排放关
键数据开展月度存证。建成全国碳市
场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
段识别异常数据，管理效能显著提
升。持续强化监督帮扶，通过飞行检
查对企业开展现场督促和指导。目前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数据质量能够较好
满足工作需要。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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